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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苏飞(身份证号：61032319910806***

*)于2025年10月1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承担因被

他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覃程威(身份证号：45222620050208***

*)遗失身份证、义务兵证(证号：兵字

第202478521533号)、军人保障卡(证号：

814301240508704501)，声明作废。

宋明建遗失坐落于屈原管理区营田

镇屈汨路南农业银行南栋集资楼不

动产证，建筑面积161㎡，证号：第

002533号，登记时间：2026年4月8日，

声明作废。

白淼水(身份证号：41142319940730**

* * ) 遗 失 身 份 证 ，有 效 期 ：

2021.06.29—2041.06.29，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不承担因被他人冒用而引发

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朱籽瑞遗失军人保障卡 ，证号：

360703202009261317，声明作废。

旦巴达杰遗失行政执法证，证号：

29080018005，声明作废。

才让拉毛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

号：I630046006)遗失，特此声明。

高州市泗水镇六匝村松塘经济合作

社苏伯南遗失高州市农业农村局印

制的《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

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权

证》，证号：N1440981MF4429773K-

0009，声明作废。

高州市泗水镇大联村丰山经济合作

社郭仙娣遗失高州市农业农村局印

制的《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

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权

证》，证号：N1440981MF5163444L-

0024，声明作废。

贵州哲科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20321MA6H00T83K)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巴林左旗万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422686532481X)遗失公章，编

码：15042210023919，声明作废。

南平市聚鼎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道路运输证，车牌号：闽H98386，

证号：350722201437，声明作废。

北京市端澄律师事务所不慎遗失编

号为端字第2602号的律师事务所介

绍信，声明作废。

吴林菊将护士执业资格证(证号：

201852014006)遗失，声明作废。

牛详竣的出生医学证明不慎遗失，性

别：男，出生日期：2018年7月9日，出生

证编号：R650024524，声明作废。

周铃涵(身份证号：51011320060801***

*)身份证遗失，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

承担因被他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贵州听盈律师事务所尚飘律师因出

差不慎将贵州省司法厅2024年4月16

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遗失，执业证

号：15201202410761294，经省司法厅

核实无法查询到执业证书流水号，

声明作废。

克州万水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码 ：

6530010019085，声明作废。

浙江立田皇精密材料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1122MA2E27M03P)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陈立田)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永兴县鲢鱼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31023MA4M7PL63T)遗失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兴大桥路支

行 预 留 印 鉴 公 章 ( 账 号 ：

43050170733700000740)，声明作废。

福建省德化县煜晟陶瓷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60950600136)

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文昌筑力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WW7C79)

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灵丘县科学技术协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3140224A24789010G)遗失法人

(崔保林)章一枚，声明作废。

某部队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皮山

赛 图 拉 支 行 ， 账 号 ：

30 1 5 0 0 0 2 2 9 0 0 0 0 2 4 3 3 3，核准号：

Z8964000113801，特此声明。

靖江冀兴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1282MABQR4AN0J)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海南畅快新能源科技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HTRY45)因公章破

损，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致林启杰、郝仕友、张和平债权人：林

启杰、郝仕友、张和平于2018年4月25

日合作开展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报废电缆回收项目，各方

形成个人合伙关系。现上述合伙项目

所涉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合伙关系已

实际终止，现依法对该合伙业务进行

全面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的规定，如果你(你公司)对林启

杰、郝仕友、张和平合作开展废电缆

挖掘、回收项目期间享有合法债权，

请你(你公司)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林启杰申报债权(联系人：林

启杰、倪荣；联系电话：13961559032、

13701538001)并提供相关债权凭证，申

报地址：江苏省宜兴市荆邑中路61号

君悦大厦A楼702室。特此通知。

公告人：林启杰

2026年4月10日

催收公告

云南御行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恒大童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我方已合法受让2019年11月28日《和

解协议》项下乙方对你们享有的全部

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资金占用费、迟延履行期间

债务利息、因追偿债权所产生的诉讼

费、保全费等)。现依法通知你们，请你

们自收到公告之日起尽快向中企联

合能源产业(深圳)有限公司履行还款

义务。特此通知。

中企联合能源产业(深圳)有限公司

(债权人)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王 朋 ( 身 份 证 号 码 ：

130621198003033634)：本会受理的石

荣芬与你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6】保裁字第0045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二)、仲裁申

请书及证据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仲裁费用表、选定仲裁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书、举证、选定仲裁员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答辩期满后本案将组庭并于2026年6

月10日9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保定仲裁委员会

陈立群：本院受理巴州明祥热力有限

公司诉你与和硕县教育和科学技术

局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

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张富、刘国强：本院受理的原告(反诉

被告)李成顺、郝大亮、陈旭、晁月兰与

被告乌兰融合鑫智慧农牧业发展有

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5)青2821民初51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本院定于2026年5月5日10时至

2026年5月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95/02)

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源汇区人

民路与文化路交叉口昌建广场6A#

楼258号的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

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申请人郁棣(遗嘱受益人)因继

承被继承人郁振华、赵美琼(立遗嘱

人)的不动产，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申请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1.立遗嘱人郁振华于2018年8月8

日在北京市因病死亡；

  2.立遗嘱人赵美琼于2025年12月

22日在北京市因病死亡；

  3.立遗嘱人赵美琼名下遗留有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49号2号

楼6门101（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

证海私成字第040351号，建筑面积：

67平方米，以下简称“上述财产”）的

不动产一套；

  4.立遗嘱人郁振华、赵美琼曾于

2015年5月8日在北京市国信公证处

分别办理了遗嘱公证【公证书编号：

(2015)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8695号、

(2015)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8693号，以

下简称“上述遗嘱”】。

  现遗嘱受益人郁棣根据上述遗

嘱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申请办理遗

嘱继承公证。以上情况如有不实，请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北京

市长安公证处书面提出异议，公告

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北京

市长安公证处将为郁棣出具遗嘱继

承公证书。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北京市

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6号首创大厦七

层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联系人：韩慧

  电话：13488658115

  邮编：100010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2026年4月10日

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法院
关于被执行人卢建、卢志远、
卢春娥、卢素琴、卢珍琴的
澄清声明强制执行的公告

  申请执行人卢志坚与被执行人

卢建、卢志远、卢春娥、卢素琴、卢珍

琴名誉权纠纷一案，经铅山县人民法

院一审、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经审理查

明，双方因共有印章保管问题发生纠

纷，被执行人在抖音、快手等网络平

台发布内容含诋毁申请执行人名誉

的视频，已超出正当监督的合理边

界，足以使公众对原告作出不良猜

测，从而降低其社会评价，各被告的

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

权。判决如下：“一、被告卢建、卢志

远、卢春娥、卢素琴、卢珍琴立即停止

对原告卢志坚的侵权行为，将抖音、

快手、微博、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网

络平台上的侵权视频删除；二、被告

卢建、卢志远、卢春娥、卢素琴、卢珍

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抖

音平台通过其个人抖音账户连续5

天公开发布澄清声明，声明内容先

经本院审核(如逾期未履行或履行义

务时间不足，本院将根据原告的申

请，由本院选择在一家全国公开发行

的报纸上登载判决书主要内容，费用

由各被告承担)；三、驳回原告卢志坚

的其他诉讼请求。”

  因被执行人未履行上述判决确

定的义务，本院现将判决的主要内容

予以公开，为申请执行人卢志坚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

2026年4月10日


